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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辦理經濟部補助工業鍋爐改善作業要點 
一、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工業鍋爐改用低污染性氣體燃料、

柴油或停用工業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之蒸汽，以減少煤、重油使

用量及改善空氣污染，爰依據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

改善作業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工業鍋爐，係指以重油或煤加熱於水、熱媒，致產生超過大

氣壓之壓力蒸汽或熱水之設備。 

三、 補助期間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

月二十日止。 

四、 依本要點申請補助者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廠址登記於臺中市，領有有效工廠登記證或臨時登記證之工廠。 

(二) 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及其負責人均非銀行拒絕往來戶。 

(三) 使用燃煤或燃料油之既存工業鍋爐，屬環境保護局登記有案且設置

於工廠登記廠址內，改造或汰換工業鍋爐設備並改用低污染性氣體

燃料、柴油，或停用工業鍋爐改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之蒸汽。 

五、 申請人應於本要點生效之日起，至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填具下列文件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經發局)申請，收件日

期以收受申請案件當日或郵戳日期為準： 

(一) 補助申請書。（附件一） 

(二) 工業鍋爐改善補助切結書。(附件二) 

(三) 工業鍋爐改善工程進度計畫表。(附件三) 

(四) 預計申請補助項目及費用概算表。(附件四) 

(五) 申請人證明文件：法人或團體之設立登記或立案登記證明文件影

本。 

(六) 有效工廠登記或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七) 合法場址證明或使用執照或建物登記謄本或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八) 事業主體及其負責人均非銀行拒絕往來戶之切結書。(附件五) 

(九) 工業鍋爐配置圖及明細表。 

(十) 其他依補正通知之應備文件。 

申請人提送之文件如有不全或錯誤者，應自收受經發局通知補正函文之日

起七日內辦理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文件不全者，經發局得予駁回。 

經發局依受理申請補助之順序審查，審查通過後函知申請人同意補助金

額。申請案於同意補助累積金額逾經濟部核撥予本府當年度預算金額時，

函知列入候補順序。預算用罄或經費不足時，本局得停止補助。 

六、 申請人依本要點申請補助時，得按其所投資改造或汰換施作項目，申請

補助下列費用： 

(一) 鍋爐相關設備費用：包含改造或汰換為低污染性氣體燃料或柴油之

工業鍋爐設備、更換燃燒器、更換或裝設相關燃燒控制系統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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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工業鍋爐補助金額為設備改善費用百分之四十九，且以新臺幣五

十萬元為上限。 

(二) 管線費用：改採低污染性氣體燃料，包含衍生之自用戶計量表至管

線末端開關間之輸氣管線鋪設，以及使用能源整合中心提供蒸汽自

用戶計量表至廠內既設蒸汽管銜接點間之蒸汽管線，每座工業鍋爐

補助金額為管線費用百分之四十九，且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上限。 

如有重複接受相同經費來源補助或實際執行情形與核定內容不符者，經發

局得撤銷或廢止該項計畫之補助，並追繳已撥款項。 

七、 每件申請案件以一座鍋爐為限，每廠申請補助鍋爐座數不以一座為限。 

八、 獲准之申請案完成鍋爐設備安裝運轉後，應於申請核銷補助經費之所屬年

度至遲於八月二十日前檢附下列文件向經發局申請竣工審查撥付補助

款。 

 前項申請之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如下： 

(一) 申請人檢具下列書件向經發局申請竣工審查，經發局受理後應於二

十日內安排實地勘查，申請人頇協助配合： 

1. 補助款核撥申請書(附件六) 

2. 補助款領據（附件七）。 

3. 竣工證明表（附件八）。 

4. 安裝廠商出具補助項目之收據或發票影本，其日期應於申請補助

日期之後。 

5. 實際支用費用明細表（附件九）。 

6. 申請人帳戶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7. 補助項目施作成果之相片。 

(二) 申請人因故無法檢附安裝廠商之繳費證明收據正本者，應檢具切結

書並提出說明後，另以繳費證明收據影本並加蓋與正本相符章戳暨

公司與負責人章。 

(三) 經發局審查通過後應於二十日內撥付補助款。 

(四) 申請書及附件不符本要點規定而其情形得補正者，經發局應通知申

請人於七日內補正。 

(五) 申請核銷當年度補助者，逾限未依前開規定檢具補正齊備者，不予

補助。 

九、 本要點所需經費依據經濟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工業鍋爐改善作業

要點規定，由經濟部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共同分攤支應，並由本府向統

籌辦理之經濟部申請補助支應。 

 


